
文稿頁面

巴
文號： 1120000107

檔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函
地址： 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0樓
承辦人：魏志達

雹語：（02)29702960 分機8420
傳真：（02)29701185
電子信箱： AN3535@ntpc.gov. 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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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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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1 月 12 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交停字第 112004104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交通部交路字第 1110036539號函

主旨：停車場法增訂第 27條之1條文；並修正第 32條條文，業奉總

統111 年 11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101131號令公布，請

蕢公司（行號）於本市所經管停車場配合加強宣導及管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111 年12 月 22 日交路字第 1110036539號函辦理。

二丶旨揭修正條文第 32條第 2項規定，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、

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

位如遭占用，停車場經營業者應通報主管機腈或警察機關；

同法第 40條之1 第 1項規定，停車場經營業違反第 32條第 2項

通報義務，錴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不改善者，處新

臺幣1, 800元以上3,600元以下罰鍰；另針對汽機車駡駛違規

占用前揭停車位，依同法第 40條之1 第 2項處新臺幣600元以

上1,200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隨文檢附上開函文影本供參，請貴公司（行號）於本市所經管

停車場依上述規定加強宣導及管理，若有違反前揭規定者依

停車場法相關規定裁罰。

正本：本市各停車場經營業者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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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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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函

受

．櫺，．统｀，：；
保存年限：

文號： 1120000107

訌缸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
文字號：．交路字第1110O36539號
別：翠逯件
等及鮮密條件或係密期限：．
件：如說明(1110036539-O-0.PDF)

主旨：停車場法增訂第27條之1條文；並修正第32條條文，業奉
年11 月30 日華總一義字第1l10Ol0l13l蹴令公布，

所屬並加強宣尋＇，請查照。 I
說

統府私書長111 年l l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
130號函辦理。（影附原函）

身心曄礙者專用亻系早位、

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
占用，停車場經營業愿通報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；

第1項規定，停車場經營業違反第32條第2
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不改立考，

1,800元以上3, 6O0元以下罰鍰；另針對汽機車
前揭停車位，依同法第40條

元以上1,2O0元以下罰緩。以上請實單位轉知所屬
,: m;症辦理情形傳送本部聯絡人，以維護友善停

正本··：銜生為利部：丶內政部5縴·濟部＇，｀£育部'，'豈尋·如文紀郗叩氐冠·，平E m：令早芍
商業同業公合｀台滑立蔻停車穢械産業協會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. ~. ·,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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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頁面 文號： 1120000107

檔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總統府秘書長函

裴

訂

地址： 100006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

2號

聯絡人：吳天佑

電話： 02-2320-6112

電子信箱： tywu@oop.gov. tw 

受文者：交通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11 月 30 日

發文字號：華總一義字第 1110010113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立法浣咨請總統公布增訂停車場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；

並修正第三十二條條文一案，業奉總統111 年11 月 30 日華

總一義字第 11100101131號令公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632號（另見本府網站 htt

ps : / /www.pres-ident.gov.--tw公報系統）。

正本：行政院丶立法院丶司法浣丶交通部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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